臺北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設置辦法
------------------------------------------------------------------------

中華民國100年12月6日臺北市政府（100）府法三字第10034237900號令訂定發布全文九條

中華民國109年2月20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1093006217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113年2月6日臺北市政府府法綜字第1133005379號令修正發布
第一條  本辦法依特殊教育法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訂定之。
第二條  本辦法適用臺北市政府所轄公私立高級中等以下各級學校（以下簡稱學校）。
第三條  學校為促進特殊教育發展及辦理特殊教育學生（以下簡稱學生）學習輔導等事宜，應成立特殊教育推行委員會（以下簡稱本會），其任務如下：
一、審議及推動學校年度特殊教育工作計畫。
二、召開就學安置及輔導會議，協助學生適應教育環境及就學安置事宜。
三、研訂疑似特殊教育需求學生之提報及轉介作業流程。
四、審議學生個別化教育計畫與個別輔導計畫之課程規劃、相關服務及支持策略內容。
五、審議特殊教育班課程規劃、特殊教育方案、修業年限調整、酌減班級人數等事宜。
六、審議就讀服務群之身心障礙學生轉學或轉入不同群、科別之學分數對照及認定。
七、審議身心障礙集中式特殊教育班設科計畫。
八、審議學生申請獎學金、補助金、交通費補助、教育及運動輔具服務、專業服務及相關支持服務等事宜。
九、審議特殊個案所需之學習與生活輔導等事宜。
十、協調各處室(科)分工合作，整合校內外特殊教育資源，提供必要之行政支援。
十一、督導校園無障礙環境、教學設備與設施及校園無障礙網頁之管理及維護。
十二、審議特殊教育宣導活動及專業知能研習等計畫。
十三、依各教育階段特殊教育評鑑指標，推動學校辦理自主評鑑、定期追蹤及獎懲。
十四、其他特殊教育相關事宜。
第四條  本會置委員十一人至二十一人，主任委員由校長兼任，其餘委員由學校就下列人員聘（派）兼之：
一、各處室（科）主任及附設幼兒園代表。
二、普通班教師代表。
三、特殊教育教師代表。
四、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
五、身心障礙及資賦優異學生家長代表。
六、教師會代表。
七、家長會代表。
前項第四款學生及第五款學生家長代表，該學生應具有學籍且未休學；學生委員未具完全行為能力者，應於聘任前取得其法定代理人之同意。
學校無身心障礙學生者，得不予遴聘第一項第四款身心障礙學生及第五款身心障礙學生家長代表；無資賦優異學生者，亦同。
第一項委員之組成，任一性別人數不得少於委員總數三分之一。
委員任期一年，期滿得續聘（派）之。委員於任期中因故出缺或有不適當之行為經學校解聘者，由學校依前四項規定遴聘（派）適當人員補足其任期。
本會置執行秘書一人，由校長指派處室（科）主管兼任之。
第五條  本會每學期應召開會議二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議；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並為主席，主任委員因故不能出席時，由委員互推一人代理之。
本會會議應有過半數委員出席始得開會；經出席委員過半數同意，始得作成決議。
本會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或相關學生、家長列席。
第六條  本會委員及兼任人員均為無給職。
第七條  本會所需經費，由學校年度相關預算支應。
第八條  臺北市政府所轄公私立教保服務機構得準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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